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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以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刚泰控股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编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请债券投资人注意投资、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依法投

资、交易债券，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一、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 

1、关于甘肃金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金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金舜）因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大冶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不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

甘 1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提出上

诉。甘肃高院审理期间，甘肃金舜向甘肃高院递交书面申请，申请撤回对大冶公

司的破产重整申请。甘肃高院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作出（2024）甘破终 7 号民事

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甘 1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 

二、准许甘肃金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撤回对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破产重整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以下简称浙商天水分行）因与大冶公司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不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甘 12 破申 2 号民事

裁定，向甘肃高院提出上诉。甘肃高院于 2025 年 6 月 4 日作出（2024）甘破终

8 号民事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3、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甘肃刚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大冶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近日，公司收到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5）甘 1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受理申请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二）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 

近日，公司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冶公司）收

到甘肃省西和县人民法院发出的（2025）甘 1225 民初 1573 号《应诉通知书》及

传票，已受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诉大冶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该案将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开庭。 

1、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 

姓名或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天水分行

或原告） 

主要负责人：吕邦锋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债权人 

（2）被告 

姓名或名称：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守江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 

此外，甘肃东润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为共同被告，陇南恒瑞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公司）、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

公司）为第三人。 

2、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4 年 10 月 14 日，大冶公司与被告东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持有的恒瑞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汇鑫公司 100%股权（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转让给东润公司，并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18 日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两笔股权转让总对价为 4,000 万元。 

原告认为，原告对大冶公司享有合法有效债权，该债权已进入执行程序且因

大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终本，大冶公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核心股权，东润

公司明知大冶公司债务情况仍恶意受让，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债权人撒销权行使要件，严重侵害原告合法债权，

故向甘肃省西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撤销被告大冶公司向被告东润公司转让恒瑞公司 100%股权（2024

年 10 月 17 日变更登记）及汇鑫公司 100%股权（2024 年 10 月 18 日变更登记）

的行为； 

（2）判令被告东润公司立即向大冶公司返还上述股权，并将股权登记恢复

至转让前状态；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各被告共同承担。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大冶公司系公司主要子公司之一，法院未受理相关破产申请，其面临的债权

人撤销权相关诉讼的判决结果目前尚无法确定，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国泰海通证券作为“16 刚泰 02”“17 刚股 0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国泰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

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彭辰、袁业辰  

联系电话：021-38032245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涉及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进展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日 


